THL M R RAT L
114 B %273 % 18

)z I

FRRRIE A R E FREE

g I A VAR

3 2 ABEEMGG AP

BRI A IR R

us
V3
=
bt
3
D>~=1
5

P
=\
Pl
N
=4

s %é%

ljfé]‘i A Fé&’j— "/‘rfze?d&$:§li ’ 7K]‘""’“‘R]§]1154I1g 16p = P
RNy

Eeh R B e

3
-

3
W)

<2

R 278w o
GO IS &

ek Ed o RE P ERRFRL N Aok o B
BHIFR - ~HRLFHF/L AT HLEP F 0 R By
P> REFRZ F200EFIIE %230~ ¥3FZ A4 BT F P2 oo
AR AR > RPTZ P GRS O S HERLG
‘ﬂéf(Tﬁ*%?f”“VH@wd@4%§“(TWOIO
486928~ 2 pAzR kg AT Y B%r\4 Pk dE $5%

FEZL OB EIFERPF LR (THEELTE

%— 7



"
P

(

“P

7)) BEHRE ‘*fré**3531§2317m£ ECE AP TS .
M\ P b dEE L0% H 2 1L FRLEP S
—)ig 2 «’itg&g;/\‘ b R4 103@’156% » % a Az 275k
BAEERPASEFHP o HE LW E AL - OB

L HEIFEPREARZ46TH 9329fu » H¢ 35372317~
AASTRR A ER pA= s HAI4ET0122p A 5 - <
RLFL B ER L E R ke pAegyp e o &
£ L% E2 L PR & S ERF o

S BRI

¥

/\

~ R A%k
(=) REXAFEBES? 27P A2 ffét*v?#ﬁ;%ﬂ’fggéa{ o m;zg»f.x_
) L

T

— F

4

i
ol
"~
N
4

= 7
=

e = ¥
G 5

23094&7819

M-

=
X
\
o
R D
s
PO
o
33‘._)_ —=
&
SO R
. R
L
(“
LB i

%%
Y
‘—-\

B

A

ik
S
(g ™+
o

LA~

-

(Y

2
=
5

R

Pt

N

=Y

(w

=

2

=4

A

)

WE

-

ST

_{\

S

&

o
e ®mo

B!
O

|

2
—_

oL
Ay
= &

[}
I
R
;“1‘\
e
q\l'
v
&

—

o
=
A

(\
(o]
(B
i
(@]
p
|4
Y
‘7:3.
a0
. O¥E
~ \—l
i
S
)2
=)
=
g
Y
‘7—.)..

|

;
ﬂﬂ'

St

¥
SOH e

=] 1-3\4\_ T
¥ e =i 4

T o

-l

s

N

il

3

ﬂ‘\_) ETIRS

= (W ?‘_4_

ETIRS

\
N

-k (v

[
R
VI T

‘/

4
b
|4

.
NS
-
-
2
X

—\T
W
(ﬂ;\_ \m‘L 11‘\-\ .{‘3.

P

\;H A~
it
=
(w
Mo le N RE R -
7 A

)\
‘\Ej
W Mo w W

(m
¢

'Bom Fe P

\
]

N
N
e

—E‘H
Py
W
()
=

b

B oy o =

B S0
T ]
N

_\%‘_ N.{ \;ﬂ .
EF.
N

—\\

RN LN

|

<k
S
T owmf

{

as

Y- I L
e

Y
%\
g9 N
[
(5
N
iy b=
SN
=
i
[E—N
N

‘Lﬁ
' ~
o
3

oW
?TN.
X

=
bt
Lo
N
Y

B> 21038 FF % At ak 2
B ERE > B 10TELY 1 p At
; LiEm>1ivs - k= » 2111
42 28p ko fEm B ER2YEF  ORLFIFE P
PRLES Y A EERXPF CRAIRLIEIFTES
PRREBEA CRIEIFESIHIETERE AR

R

.
\]);
g

S
\—J 1-3\_;\_



(z)

B4 & 65K TII0£50 31 © i WK
SRR P S G R SR N RS
mARR > WAL FROP AL EIFESII LG (1
0£57 3lpAc2 FFE i) 5 2k F2 £30110£87
Ip s 802 &5 RE S FEEFRETHAYT
P11l #17 Reed A E1F F2 Ea4 2 H/H > 111
1247 28p 8% 5 2k o Jnd p88F8" 27 P AT E AR A4
Z2AHERD > THEFEIRE AHER LD K IR FE
PRE LT AR R FIFEFMAR L S
M etd A BRI FELDOHRE BEMRLAT AR
B RE T HE2FRER2Z FLE AR F > AR
E&IRPE o - FEAREEHF 1% E -
B2 ’3‘1\4—’%?«&?1

CEHIE R E

B4 & %65& T110£5% 31p BF A T ik~ I PRTY RiT
oo WHRL2DP ERMEF > WHAHENEIRE S RE
10572 31p v B2 2 FF A% 5680661~ 65066
[~ -~ 6?@’;”0661;~ ~ 630661~ ~ 630661~ ~68 0780f~ ’
r-TC/%"é-B WBiRkmz2 TiE1F B 5680680~ (&3¢ 1 (6
b 0661+6g 0661 +67 0661+63 0661+68 0661+68 0780)/6
=68 0680 x: ] #KEISRIEELRL ) > FRAIHRL X
HEX 7 p88E9Y 2p 4229697 30p o+ » EF 58E
0729p » ¥ HKF 5001 ¥ 12 R T 517TH A#k
(Bx2+1=1T) » &=l & 5 R A HER 2 P B | B3k
£2 £% 510381560~ (& ;% : 68 0680x17=1038 156
m

\

/5

Fikg 4

b
i
mj



Iy

MEEIFESTEBRARLATH IR EZ LR
il§\12§6130;~’ iy U/ R “-—‘“H’\é}_ iR &
ZFA0107~ o @ Rpt gL FAF E 0P -
B2 T ik & ﬂﬁavmﬁiiﬁg&kvﬂ@ﬂiﬁ
(p#EEA4orp? FHL) 20 3k & LFR9F 5909

>3 O

-

. 4‘:51%!3

B4 pl07#12 1p4igll1#42 28p ok 2 fa— k- 2
FHEED o - k- 2 TIEFEF SR T R ORI
B b TRELL o RN SO RT Pt £ 1 pE2 4esTY
P HEARLP S BIER ~ R TP F 0 Aef £ 297 0 4k
FEIFEREF AL G2 451y S 4575 3620, 78~ -

REXRBEEIFESTRBAN T RFEERE L F2Y
o ARSI FET A RRB F 800~ » Akt
K19 %0780 h29800~2 RH > §irbeida

Ltz £%F 51038 1560~ ;
P E T LH 2 &R 4578 3620.
78%1%31'}% ~ 0800~ 2. mE A - 98 5H909 2 - KL
iRk g A5 23546789329~ (HE 5N 14578 362
0. 78+9800+985909= 4678 9329 x : | #IcB{S 54 3 )
FRFFEGSIIESIE ~ F 1 R EH S 14iE % 158
FT2EF1H B~ B3 E ~ & A2 $001F ~ F A2 %
24 5158 ~ A2 B 179 R L (LA - 5396F ~ £
ZHDI6F ) cHRATAEFET o DEP IR A H AP
BEd 210381560~ > 2 p A=k AixE ¥ p Aeig
"‘F P oo FHE LD —n’»'f' K S S B - S
X R2467T8 9329~ » H ¢ 3538 2317~ p 4237,k & »
23 p a:\ Hp 487012~ s E % - 9L 72 %

\\.—‘

pE %ﬁpﬁﬁiﬁxiﬂﬂﬁiiﬁ;%ﬂi » FE 5%

3
pi
=
[

7—.;_

u

V5 oF
i

i ’34\1;
N

Bl

“J 11%"

£mA



R 4
(-)

Pl

%’ﬁéaéﬁmu

MEAHER T ERIEIFE L - T H
o R EBEBIIBEH R > - 2P KA E AR - 2
Ty~ @ hu i p LaxBEAETE YRy
LA FFTELRABREABAFEF - T X200 R
%%é%:éﬁﬁgﬁalﬁygﬁzwkoﬁéﬁgi
WL ELIFE L7 BB FURBEE T R AL 0 2
MARIFEPRE k) 2L A1 B KRBEET R
LHWHEEFTRPICEIN PR SAE T AT HNBR
REZFEIFELOFI L7 FEBRL A HEK
NP EREI06£97 o
ﬁﬁé’ﬁﬁéza'gk*ktww#&gﬁﬁﬁﬁlg
¥ P EBT109£127 2110£57 1k o #HAEFEF £330
ﬁi’ﬂ%a1?é5§m(Jw“b5g%a+&w6a%g+
08 ) +6=5F ) - M REEFIFREITHAE  IKE
2 £k 808~ R RI EEd XF 0 F S iU
TEP R 2R o

FERIFFSTRN
MEDFERBEIRFG D (THEABERD) B
wﬁﬁimﬁﬂ@%ﬁ’iﬁﬁmmﬁﬁmxﬁ%gyi
1oL EIFEIP R FEEY 33 b AR 147
Wi RSP (THEIIRELST) HE R 11
PYFREY AR LEEIFESTZR2IF ¥
1fga @ 3 dd PEF2RGF AP (THEEFRD)
HE e RLEELIFELIDTRABE20FRE L AL
S fiEms - R o LR AT 25 0 R ERRE R
AFEIPHTRALEF > A EE R CF R
2R R L EIFET L AEAE o d Hix AR
BN R FPARER AL ERIFEL TR R AR
LG HeFLy @F RErRdopt 52 - REFHIFE



=)

72~

(=)

Jﬂi“LQSOO’“ » A4
A E AR MARE A AR 0 & E
Ty E R GER AT RPN E D p}a ’
o RENRLFIF E 2P IR
FAR R G TR AR I 0 E RS A
R H Py A ar o HELEHER L R RE AR
Pt RIRE TR 5 3§ ﬁﬁiﬂ@ﬁ%%i
oo ¥ 5 B4 1FELFT B w2 R g H
?%Egﬁé%’lft TEiAed 13224 A BT “é‘.l"} F2- AL
T ERGAE RS R ;% ¥ dxGFERFFT AT R

£20

[E

- B

\)ﬁi
:

g

-

Sl
4{;—". =

-

- ..‘

\

Eﬁ;&%ﬁi ’ F-'Agf_ %F'(/_%_;%E’FCE ’ jz!—’-""[‘)a Eﬁ%z% Qv}'g i~
LA EFHE G BR 22 LY rHEEv R0 05
ﬁ%’ﬁﬁﬁ@?ﬁﬁ%r3ﬂiéi\é£9@?i%
“Jﬁ’%iff%@%&%wﬁﬂui%FB&ﬁW%

SRR AR B AR EEM LA, FEE T s e

I B R 27w o

SREA (LARE- $396F)

2 p88#972p 296107 19%»’175?*:“#1”24* < RER o
FO6FE102 IpAH F oL E1 7 02 5 3110&52 3
1p ke

w®
St
mi



(=)

(=)

mERIFEIRLIRE - NIIIEL? 1P 2111+
47 28p & HBRLF1LIKE -
FEoeplloE821p 21104127 31p 5 R fHF 1
Hikg o

N

v S

k

i \ﬂ\}‘,ﬁ ’LJI&’?:

(=)

FARFEAond L LR BAd RE L FEL
%’%&%i%ﬁﬁa’uﬁﬁéaiﬁiz%éﬁﬁ’
ikt R R R LD GRG0 SR RGE
B ESTREZ GRS REARIRE S HERLF
BELFIRLEIFENPETHY > AEFREAE
HIF 1T E - %¢ﬂ¢ﬂp£$wﬁﬁwﬁynéﬁﬂﬁéﬁ
A LALHLEFR2 2 03Th 2 RAF Y 2H R

EIJ@E“{J&&H # Pi—j’\é %Fﬁ’—ﬁ l_{ ) %’i;}[,%{pg o

ﬁ%ﬁ%ﬁwnwi’aﬂﬁ@ﬁ@ﬁiﬁmgﬁgo
A IATEFTURBF-FEF A B - EAD
@ilﬁﬁﬁ,@%ﬁ%a%ﬁéﬁéﬁmﬁi$W¢°
Bt B T - % 2 24, 2 7 HRENDF LHE ]
FAAN T ETRLITRT . A ep ¥ R BN
%’ﬂlﬁﬁé‘l?ﬁifﬂﬁﬂﬁi%,%2’ﬁ?
B2 g e AT LR 12 AAYEHE en S EMY
o WaBAL GG R o O B O i A 2 R AR
HEFZHRF  FEEFZ2 P WP EFIIRER
pro 22 WRE LR TREL | Z2A2ZHF > 2 2K
e TRga jF 3 T9e-, 2 TREL 24

N A
CHREEFE  RRBERE YRR 2 TRAEL ) #
Ly !

(w
pye
>~
'.,?g
;
-
|
(w
4
=y

N AERARR 0 REE A ZHBE I

7
CH AT FRTHEFTLEAER o Aoi TREL | A
PeroZw Az AR TAgic  aEp g - 24
Rz jg=M ity "FTHE-E, Pk FHEEN
WA AZESRRFEZLF o RBEBATRAEE (32



Fe100F & & F F % 10165 ~ 98F & & F % 65250 4%
qéﬁ)oﬁﬁ@éfﬁm@ LR AR - - &
i PR o~ ;jg & éJ- .

N

& 0

/.

st i F0RF 0 FRF AR LORT
\ 0% > & fF X a%ldfe 28K
AEAIALGG T A5G 3051 % FRRT R
DT L01TH % ~ fep > $ 'L 2 34 81356000

o BB 5 T95F K~ A RaEE P~ & B RIR R

A
N
\'.U\(»
Tl Tl
ad

\\~
(@p)
—
(@)

TP ET &E&“’?ﬁ%i%if%%@%?&
"RE A A

ot

=

(5“3%%"14753) Al R4 45k 2
#OURMEL KR ELED

AEERBCE LK B3

HER P Bt %1

#

.

il
(Q
gt iy
ol ,
ql
¥
4

=
S G

(w.\

~
’gh*{
st
AL
&y
N w \
. o T
¢Sy [oh

‘mﬂ\}i‘-\:
w R ke dm =3
N

2
=)
pUES

4
>~
4k

73
\‘é
e
-F:P
o

e
A
Wz
bt

;O U

g

u

Ry
By
‘F(\

-

N
)
-
s
=

(]
N
NN
a3
N
—
=
»&-\
o
|

-
=

» s
5

R R E AR A RER N T IR
2 £ 31 8L~ p
ARt %7327 ) » A2 T 42 %
PFEL B2 A EF (ELﬂ\FfD%i %?69
FOEOVA ARER N T IR ALE
B 58682 296#9% - ¥ it K19 £ P =t o
22 BHuRBEp P ot (LABRE=5TIZ70F) o 4
LHEIFEHURLI6EL? 1P PIBP AAGEFF Y K

4

)
|ml mf

-

$N\R



i

Jrka
\-H&:
N
ST
‘-\
it 9 =B =B

Y

~
<

.}‘
N

fﬁ»ﬂﬁiOii:J?g&}gj;
H_ @4?‘%‘»4”
P\:{‘;: ‘pqgé,
Bk A i%?
AT
CRAEEY LA

i

¥- %60F -
7 e PF X AR AR S

Ny
A
ST

ju
%
R
\\"ﬂ'_ ETINS

\

U
:ﬁ’
3

%
YN~
X

¥
¢
PE

}‘\
()
m \ﬁ: :
PO A

ook m
)
oLy

[\
Cd

gg\g

=g

i\
=
M
=
#

|
B
_é‘
-h_‘\
R
s
|-
pi
=3
\\ oy

o

o 3«

w0
15
N
=
)
am

22 hHEPw (LA
45k 96£10% 2127
oo iz 2 o B E RN
R T B A HER DD AR
T%}H.Ez‘amé\i AN r‘ﬁ%?%ﬁ_%‘;’i
i Wm/ﬂ L *Tﬁﬁw-ﬁ a?'%“'iff:\’ﬁ R4 232

“3&@‘%@%‘1
™

&1‘%— t

o e B

Nz

|

m
it =t % \J‘tﬂ_
B

|

m**
x4
*"—*% 03 X
L

Yt

=
e

o

)5

53

J Ta

N

-

-

U TN O =

ve B g 3 M
(=
I =1
e
N

-\

B 2 T ¥ )
O (G

I

-
PR
(e}

e %
FiE 3
N DO
A
( ot
AnS)
[EE—N
e
[Eive
& XY
-— *rm.\
g AN \
Jull
oY
*rr_rxx (‘ﬁ} (kia- N
1<

W

\ [ad
G
(v
4
N
8>
ca
=~
O
o
o
o
o
(e
o
o
’ﬁ\”l
ww

F%%—-$73¢1215\ ﬁbm
F g & ? ﬂi%“ﬁ%ﬁl?‘%;}ﬁug A 3
VR EATE 152500~ > & &R

Fm o

o
—_
-

I

|

gl
AR

=

T

I
ELF.
S

a

B
=

=B T
-\?

4ok
b S O
N A

¥
B

1-3-\\
=
N
=)

A
2

N
N

EA

v'T‘
" & w
A

%“
._]
151
T LR
=\
Y
p - BEENVNIERN
R R TN 1 QP TR 1S
&~
—
—7\-
ball B

-

{OTEY

=
g
i vme ml

W
\H"

I
—
A Tm

\\/\/
)

¥

3
—~
=
P
d
g

RN
U‘I .
o

Pl T A

—n-n\‘
&J\

R S O S B e SR
4‘ g\‘g‘

i)

o
>~
4k

-\
p

Bl

o4k o o

-~
=
\-‘.-
0
3
v
&
PP )
-
N
N
Y
¥
i3
=
=\
22
T

v el i



p 110

I’T‘]

5133F )

‘E»
—_—

~

4

"_'

Z (R AT

L E FE T

A

.

PR AR

24 S m,\mrw NI A JEH ;&Wﬁ.ﬁ ™ - e MK 3 R GRS CRNC-}
qn b B2 oR om0 E TR b e e R @R ﬁ%%%ﬁwﬁ&,mﬁ
I A I S O T AT A T I

w%ﬁﬁi@??, L A oW L - % e bR o
.w_hnwyxd »@"Aﬁkmw.ﬂm M;fﬁ;xnn H?P\mﬁm L R ST L Lﬂ\&é} H= x|l - N
Mnd.m.uﬂAl(aii‘,p PN S S | mmw?mmg,%ﬁalmr
qﬂyﬁowﬂ%»mn\ﬂﬁ ?a»ﬁ@#@% %%%lxﬁﬁai
\,,,‘A\}%wom%réérm. mmA;w,hmﬂmr¢%,wﬁ\ ,,(u,yﬁ,,m,ﬂ,? D RS
gy & ocd g oo o ok 1= B - 8 nE o H o ltJlﬁ&,,*
R TR C N S A IR T NS weoe ol o o v R
V,Awwmﬁ.iﬂyﬂm%.m ok CL - I el RN AR - S ,@_,ﬁfw%i,lmmﬁ
R S S S S S R A L GO ek o Fom B -

L Tt T R e oA o D e e - R R oA koo -
M,E\Mi,ﬂ ﬁrm,m% ﬁr#.hz@uu.; H AR v ixﬁwﬂ,mmi& H Z

W.,W?*arﬂ_vﬁmﬂlwm,.rﬁr hor o o oy E ok o e ,pmp.uﬁ_@ﬁuw.%‘rmmw a) 2K
e brERR geed@Eawn o oW T e E | wew
ﬁmﬂiu N gy =W )W BCoF 0 w0 owk B A g O Rl B e B
S oo 0 oo ¥ B N & R o 3 e om B R m,mmm,@l;%l - ol e
B?*Em%)mnﬁﬁo\z#nﬁ%éﬁ%% o N EF B oug e o -

oY D oy e e RO B R % e R 0 [ B A oW L B R
&Y x?ﬁ;wf&z%ﬁ,ﬁé_%Li#%é,\/ﬂ%li@‘,@li,u

ﬂ%\%am, ,ﬁﬁwu#??(ﬁ@wﬁﬂr%%éa%,i%lﬁ?ﬁ,
n<wx%*aw£wx_#7mmﬁa\r\; R R ERIIN L G W i D R R -
SQPW,RHHWL.H&W@.Ea4?3.@&&%? ?;LEﬂwTJPﬂw?um,hm%%Mﬁxn@mH‘l
WA Rl by R fm s B MR U w3 A0 32 xS & AY W D 4 = WY

o ~

C



C‘\
[—
[E—
[,
f
p.lk
DO
oo
pan)

"é“(-"_%ﬂ—i/k/{// ‘?1
Yt s Ea1afa
o A s
IFELPI08EF At d # A8 52K
)i R
En

P mFEEr  Z1a1fa2p109%62 20p 42
d PE 2R s W22 8 WL E kR B R
AR p S FORERIRBRFEOGE C PEEDE S
EHAREREN S I RBL RV ERELFRET &
(LAF%E- F267T2275F ~ 5= %1392 1871 ) - R4k
PHEIFEOPLTFRET & LR CBEED T R
FE>o e ZErRER o
A RRD e 0 2902114880 AEE F L
LR AGERFELESEL L~ BEF RS
Bieg B ERR® B3 - iR 2B 8 E R DU
B FREFBE2G B2EER- BRSO FLES
E- o TIIBEL T - -k BEEXEY BEHRA
§50 & gmf@wwmm; S LRI N A
T ORI R —$&% PRYFRLFE >~ ¢
b ARt SRt Fk FltEefFrTERE



PRFIEG A 1T AR A g R EZED ZRElG DK
FERSEFER NP REAHERA L > 3 A5
F2f 1 RAOF-RE2Y 5 - B RE G R4S E
xﬁi&&%néﬁiwgﬁngﬂgwwé RoETEXT

(R ABmE= 320022137 ) « %4 Hhidnlma
“ﬁ%ﬁ%iﬁl’¥%§+}‘%§ﬂw25ﬁ1%
3

B
=
-

1 3

JE %JWﬁl ﬁ%‘ﬁEW$k%%m Egp
EIEH11 NP AEIIENP | PEE  WiR

%ﬁii’@%%¢@k%@@’fﬁ&ﬁ
YEEIHTEEEE M B FR L RE
FHt o BERIEMBRLE S BE A - LB RE T
PRAEI BHIcmE > B RS HEI238H 5L P EE
W%&%¢§@ﬁiwﬁﬂ*ﬁﬁ%ﬁﬁlﬁiaﬁﬁw
B2 FREFF L RLE T FREARE > B RF R
“*”%@i“ﬂt\:ii;(i%m%;%mwﬂn
F) oo fik%%m B > ELEEIR A o PR R
FEEFEIEEI IR BTN GREBITH P
BEARAGREAR - REEFEA RE 2 AT

\"\'\

Ll v TP TRREHEFEM A BRI FETF E2 4
A %*ﬁﬁﬁlﬁiﬁﬁﬁ¥ﬁﬁm°
}fi"‘/\:.l' 2 %i/kl//?fii T IQF'EY‘“\E-%KA} %
RO B A - I = nﬂ R & ARITA TRl A

S (L ARE - 2%&)3¢&‘“%aﬁ
IFFEFRTRIIENLE
T FAET T i @}_«“‘E@is’ 2l
GRS R RREL- A Bk A d BB R ﬁﬁ
Mpm@wJ@L*%ﬁ- ) FIERIL AR A K
SRR 1 pERE ﬁ’@%iﬁl.?%°

3

3

En
FESTRTRLRE LG R

e

N
32

1

= 3
P 3

Ed
+
I

m



(1) 43

REIEARALEIFELST > ARKIGHE LT
(R Apt- RTIZT2F) < GRS H1 9 %27 g
T AFEL G L% ¥ 2 *“L'l‘?#;\ﬁaﬁinﬂ:i

—_— 2 —

2
o 5000’D'JP\%%$i+f B E ;Li.‘i 5000;brz
o BB TR AR w%g;ﬁfi’ﬁlléiﬁﬂ'?-ﬁ
Bwd TG  ARMAEASTHE (LA AREZ %
1257 ) » P HkAReG - Wnds o EE R R ELH -
A ELBE W TR, TEI2, - TH

5
N
D)

N

N
»

REGE LW RTBABRFER L o L X EHF AR
A wE R RET RE A REIARNET S
FRRAG I A HE S PR E L LY BRRE
AR R T B REREBN 0 ¢ TR R
B E N RT 3G GRS fRZHEHY [ER
BRECBIFAAGEE BRVEELF 0 EEER S
MBRIBEG ) BEEANEF B EARREE
d BGRB8 s s ER 0 i
FI o HEp e REr g nAEYREREF 0 R A
FALBFSLRF&E P2 E EAGHEIF (LAY
Z %21332217TF ) - #F A MFRAFEHF 2L EIFELF
e 1 ’47%21_{?‘%}3 ' FpiERE R E e frrig

_\"—54’}3 B eriis l% }a,‘., %fuiﬁ»{'frxiﬁ BE % ”]t 7‘\:§'/’ﬁ
& ¢k ’j}“"‘fuﬁ‘—/'* L R HE AL
m’ﬂ:%'ﬂl‘j%’ﬂ:g ‘f{_:.g”-agg—'-g_i)%@,@_,,
Ben A R i 0 B E 4 R R AR

i
=+
I
m



Fr¥ $2182220F ) ~RIw i HpAEEBHAE XL FE
SERM IR MR FREI LAY Y R TR
FoBFEHERG IR L EIFEST PGS
R2Tw s hAfpAakd e L EEGTT R ER
MU BEERE AR A AR B TR H kg7
FAlgrREd A RHxE > TaEd > A Hw o

AN 0 B2 RFITENFIIESIE 1 IRGER Y 140

FIE ~ $T20E % 1R 5B~ %35~ ¥ 3872 %50iF ~ &

ZT
‘7—.3_
e
A=
_WE: =
@L A
o
N

RiEF2AFEFLIA - NFF1U9ER T -89
P REEFIREKE£1035 1560~ > 2 p A=k AEd

ﬁBﬁi@@Bm&ﬂé° FRALEIFEP RS
Jod AerFL 4575 3260~ ~ ? 3k & £ 9585909~ ~ HEAx
9800~ » %4675 9329~ » 2 # ¢ 3537 2317~ p A=37,k & A
FEE R %i‘ﬂéﬁllélﬁ?OIZmB A S

it A %%pﬁ#‘;‘iﬁ PAzigp P b2 2 T4 2R

IE'"‘E; };@4’ ' °
;‘iﬁi%QRWﬁ’ﬁ%ﬂ%iﬁ?ﬁfiéiﬁﬁ?ﬁ
BARBEN L 0 I M PEEAA L2 8% £ - - %

2] EERNE S = 2

NS TR R R 2 Py A FRE B T8E o

P = EN ®] 115 =& 2 ! 13 2
Fhizpe 2 7 % T

M AGRRATER O

&rif%h%]i.L'& ,3§%?§qﬁr? 21620 poo ARdR A o A

LR EFRAY P 0 - HER I RFR AT

o = Y 3| 115 & 2 g 13 p

wEE RmrE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號
原      告  黃鎮峰  
訴訟代理人  程昱菁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瑄律師
被      告  大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陳瑋博律師
被      告  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劉禹劭律師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許耀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香源  
            黃增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訴之聲明請求為㈠被告大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增建設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4萬69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53萬231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為：㈠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應給付原告103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467萬9329元，其中353萬2317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14萬7012元自民事第二次變更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88年8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擔任工地主任，約定薪資為每月7萬9505元。惟就勞保部分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每年度均有高薪低報之情形。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原告仍在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任職，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於勞退新制施行時並未與原告結清舊制之退休金，仍適用舊制退休金，其後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工程材料事業部楠梓工廠與高雄砂石工廠以資產作價方式分割民營化，於95年8月設立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當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即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股東兼董事之一，且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總經理，故被告榮工實業公司設立不久後，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便將原告職務調動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廠區工作，惟均有勞保高薪低報之情形，且迄原告屆齡退休後，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亦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規定與原告結清舊制之退休金。
（二）原告任職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期間，於103年間受派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屏東砂石廠擔任廠長，自107年1月1日起於下午5時至次日清晨7時兼任保全工作，做一休一，至111年4月28日止，惟前開兼任保全期間，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不曾給予加班費，兼任保全期間，數度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代墊維修款項，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從不願清償原告代墊款。原告勞保遭改投保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後，原告不曾於佑豐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佑豐公司）任職，自100年9月開始，原告之部分薪資卻以佑豐公司之名義匯付，致原告勞僱關係於形式上無比複雜。
（三）原告年滿65歲時即110年5月31日已辦理退休，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仍指示原告繼續任職，每月薪資及給付方式均與先前相同，即分別由佑豐公司、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支付（110年5月31日起之薪資仍為連續）；不同者乃是於110年8月1日以佑豐公司之名義為原告加保老年保險並提繳勞退、嗣111年1月再改由被告榮工實業之名義加保及提繳，至111年4月28日退保為止。原告自88年8月27日起即任職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並陸續受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榮工實業公司調動工作，卻先被勞保、勞退高薪低報在先，並擅自將原告改由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投保，高薪低報之餘亦不願給付原告兼任保全時應獲取之加班費、代墊費，甚於原告屆齡退休時，無一願給付原告舊制勞工退休金。
（四）原告請求金額如下：
　　1.舊制退休金：
　　　原告年滿65歲即110年5月31日時自請退休、並辦理勞保退保，於被告2公司任職年資，已得請領舊制退休金，原告110年5月31日以前六個月之薪資分別為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780元，故原告自請退休前之平均工資為6萬0680元（計算式：(6萬0661+6萬0661 +6萬0661+6萬0661+6萬0661+6萬0780)/6=6萬0680 註：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另原告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自88年9月2日起至96年9月30日止，年資為8年0月29日，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為17個基數(8×2+1=17)，故原告請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之金額為103萬1560元（計算式：6萬0680×17=103萬1560）。
　　2.月退休金差額：
　　　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短提繳原告新制退休金之差額如附表1之1為12萬6130元，依此計算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月退休金差額為615元，而依此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一次性給付原告平均餘命期間，並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之月退休金差額9萬5909元。
　　3.加班費：
　　　原告自107年1月1日起迄111年4月28日止以做一休一之方式兼任保全，做一休一之加班時間均自下午5時起迄隔日早上7時止，惟此部分均僅請求平日延長工時之加班費，不區分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等，如附表2所示，被告榮工實業應給付未給付之加班費為457萬3620.78元。
　　4.代墊款：
　　　原告受派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屏東砂石廠擔任廠長兼保全期間，曾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代墊維修費9800元，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給付原告9800元之代墊款，爰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
　　5.原告請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給付之金額為103萬1560元；又原告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給付之金額則為457萬3620.78元之加班費、9800元之代墊款、9萬5909元之一次性給付月退休金差額，共計467萬9329元（計算式：457萬3620.78+9800+9萬5909= 467萬9329 註：小數點後均捨棄）
（五）爰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第3項後段、勞基法第55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96頁、卷三第5至6頁），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大增公司應給付原告103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467萬9329元，其中353萬2317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14萬7012元自民事第二次變更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則以：
（一）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並非同一事業單位，原告任職88至96年期間，二公司從未有負責人同一之情形、二公司分別以各自名義與他人簽訂合約、經營權糾紛、勞資爭議調解階段調解人亦作非同一事業之認定，原告於被告二公司任職時之工作地點均不相同。原告嗣後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之特別休假年資亦係從零起算，且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歷年來均有公告員工特別休假年資，原告對於其年資係自96年10月到職後起算並未曾提出異議，原告於榮工實業公司勞工名卡亦自行填寫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任職僅至96年9月。
（二）退步言，縱被告2公司具同一性，原告最後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即109年12月至110年5月止，所領薪資合計30萬元，平均工資為5萬元（計算式:5萬+5萬+5萬+5萬+5萬+5萬）÷6=5萬）。乘以原告舊制退休金17個基數，退休金之金額應為85萬元，原告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則以：
（一）被告均有與京鴻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鴻保全）簽訂相關保全服務承攬契約，委由京鴻保全指派人員擔任保全工作。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無償借用土地予訴外人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工程公司)，協商應由榮工工程公司另行雇用保全分擔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保全工作，榮工工程公司爰委由豐達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達保全）執行。而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即將京鴻保全編制夜間人員從二員縮編為一員，並無人力缺口之情形。原告任職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砂石廠主管時，其所屬單位同仁若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均依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正常程序，由單位人員提出予原告審核確認送核，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再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加班費無誤，原告卻未如此為之。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亦從未下達指示要求原告兼任夜間保全工作，且原告已有自豐達保全領取保全費用，其一方面領取豐達保全之薪資，又欲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主張加班費，原告行為純屬個人與豐達保全公司協議所為。原告未能提出任何加班之證據，縱有加班情事，亦未依循加班費申報之作業流程，且從未獲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同意，原告據此請求給付加班費，洵無可採。
（二）依原告之工資清冊所載，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並無短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甚至有溢提撥之情事；至原告為何得受領佑豐公司之金錢，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亦不知悉。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短提繳之勞工退休金，並不可採。
（三）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否認原告代墊9800元，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關於維修費用請款均有建立相關標準請款流程，每年年底均會公告通知當年度的憑證要在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如逾期提出將不會支付，原告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將近20年，斷無不知上述標準請款作業流程之理，否則也不會僅有主張數張單據未請款。縱認該單據為真，原告未依照上開標準作業程序請款，當不得再行提出要求被告支付。另有關被告榮工實業公司車輛之維修請款，應係適用採購驗收作業流程表「3.非生產性資產及維修費之請款」項，經廠務單位將供應商送貨單、付款憑證連同資產需求單確認後，開立資產驗收單，將所有單據送交權責單位，再由權責單位附上其開立之支付申請單送回總公司請款；亦即，車輛維修費係適用「3.非生產性資產及維修費之請款」項之規定，並非依據原告所指得以適用「5.廠務消耗品及廠內人員自行修繕耗材之請款」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一）原告自88年9月2日至96年10月1日投保於被告大增建設。自96年10月1日起投保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於110年5月31日退休。
（二）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於原告退休後，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4月28日按月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
（三）佑豐公司自110年8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為原告提撥勞工退休金。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瑕疵，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受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調動工作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年資連續，本得請求給付舊制勞工退休金。再被告均有高薪低報薪資致月領退休金存有差額，更未給付兼任保全之加班費及代墊費用等情，原則應就前開請求負舉證責任，核先敘明。　　　
（二）被告間不具同一性，而毋須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
　　1.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但受同一雇主調 動之工作年資，應予併計，勞動基準法第57條定有明文。關於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不可拘泥於公司名稱及負責人形式上是否變更作認定，而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工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亦即，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的，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非不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又「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二法人間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者，均應包括在內，始不失該條款規範之真諦，庶幾與誠信原則無悖（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16號、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就原雇主與現雇主間具有實體同一性一節，應由勞工就前後雇主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間，有無自主權等節，舉證以實其說。
　　2.原告主張於96年間遭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為職務調動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逕退保並加保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年資應併計而得請求舊制退休金云云。經查，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於96年間之登記地址為臺北市文山區，其資本總額為2500萬元，股數2500股，公司負責人為許讚成，主要股東為許讚成、許耀仁、高美雪、黃貴美，同時期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登記址位於於高雄市美濃區，實收資本總額為6億7800萬元，共6780萬股，公司負責人為劉志和，主要股東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3051萬股，讚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17萬股、怡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813萬6000股、劉志和持有795萬股、大增建設公司、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339萬股，有被告之變更登記表在卷可佐（見限閱卷第1至7頁）。則原告主張之「原雇主」大增建設公司與「現雇主」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間之登記址、法定代理人、資本額規模及股東組成均有差異，卷內亦乏證據可佐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得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為財務管理、資金運用、人事管理，難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受被告大增實業公司操控，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原告主張已難認可採。
　　3.次查，原告亦承其自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係從事雪霸工程長期駐地，工作地點、內容、直屬主管均有變化（見本院卷二第732頁），原告轉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時填寫之人事管理卡（見本院卷三第69頁），其經歷包含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擔任廠務，起迄時間為86年8月至96年9月。另依據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歷次公告之特別休假日數明細表（見本院卷三第71至75頁），被告榮工實業均以原告96年10月1日到職日基礎計給特別休假日數。均可認原告係以曾任職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為基礎，轉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派駐雪霸工程，其職務內容、地點已均不同，亦未經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承認原告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任職年資甚明，其主張被告間具有實質同一性，更無可採。
　　4.原告雖另以合作金庫、中華郵政帳戶之查詢明細（見本院卷一第60頁、本院卷三第23頁），主張於96年10月至12月有同時受領被告薪資，而有同一性云云。然審酌原告於於此期間所領薪資重複期間甚短，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因原告離職而未及給付全額薪資或其他應結算費用，而於離職月後持續給付至清償止，亦難以前開情形為有利原告之認定。綜此，原告主張因被告間具同一性，應合併計算年資，而得依照請求舊制退休金，並非有據，應予駁回。
（三）勞退金月退金差額部分
　　1.原告其受領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實際包含佑豐公司每月給付之金額，而存有勞工退休金差額云云。經查，原告自任職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後，自96年11月起，每月約於5日匯款，紀錄多為2筆，其中1筆金額多固定為1萬2500元，通常註記為佑豐公司之匯款，另外之金額約4至6萬餘元，並非固定，部分註記之GR-00000000，屬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所發（見本院卷一第73至121頁、本院卷三第23至32頁）。可徵原告固定每月收取除榮工實業公司以自己名義發給之薪資外，另收受佑豐公司每月1萬2500元，每年度為15萬元，核先續明。
　　2.惟收受資金之原因甚多。而經本院檢附資料函詢佑豐公司匯款原因，原告有無任職等情，其函覆以因變更公司負責人，跟隨經營管理者異動，員工因此離職，所詢非目前負責人所經營時期不清楚，建請函詢當時之負責人林東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3頁），再經本院函詢原負責人林東生，其僅表明：自佑豐公司辭去董事長、董事職務，人事資料均留存於該公司，歉難提供資料，印象原告曾短期任職或或兼職，因經營期間，工地由各負責專案人員處理，時間久遠無法確定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3頁），而自110年8月至12月間，原告投保單位為佑豐公司等情，有佑豐公司被保險人名冊在卷可佐（見被保險人名冊卷第53頁、第60頁、第64頁、第74頁、第77至78頁）。對應該期間原告受領薪資，仍為2筆，1筆為不固定金額約4萬至5萬元，另1筆仍固定為佑豐公司每月匯款1萬2500元（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19頁），則於原告勞保投保佑豐公司期間受領薪資期間，仍另固定受領1萬2500元，則該固定金額是否確為薪資，或為兼職之報酬，已非無疑。卷內更乏資料可佐佑豐公司匯款係因受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給付，原告主張，尚難遽採。
　　3.原告雖以佑豐公司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間實際營業地址同一，營業車輛共同掛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抗辯不知為何佑豐公司匯款不可採信云云。經查，佑豐公司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混凝土生產及運輸合約協辦廠商，有合約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49頁），則其營業地址或辦公室鄰近共用或營業車輛共同掛名，無違常情。原告復未能提出該匯款係由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給付，其主張因實際薪資包含佑豐公司匯款，提繳勞工退休金存有差額，受有損害，並非可採，應予駁回。
（四）加班費部分：
　　1.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揆諸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可知雇主並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利，雇主之要求，尚應得工會或勞工之同意；另一方面，勞工提供勞務之目的，在於獲得工資，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因此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主張有加班之事實者，應就其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且有業務需要、提供勞務等節，盡舉證之責。
　　2.經查，原告固主張其自107年1月1日起迄111年4月28日止，自下午5時起迄隔日早上7時止擔任保全，做一休一云云。惟就其確有於前開時間擔任保全，且經被告指示服勞務一節，已乏證據可佐。而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就其位於高雄市○○區○○○村00號即同區成功段1238地號土地之地點（下稱美濃砂石廠），除供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使用外，另借用予榮工工程公司，由該公司自行負擔派駐保全等情，有借用備忘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77至278頁）。被告榮工實業公司108年間係委由京鴻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協助駐衛保全，榮工工程公司自109年6月20日起係由豐達保全協助保全，保全之位置即為前述美濃砂石廠所在地址等情，有駐衛保全服務承攬契約書、豐達保全回函及其所附勞務契約、工程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簽認單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67至275頁、卷三第139至187頁），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是否有必要另要求原告巡邏美濃砂石廠擔任保全，已非全然無疑。
　　3.證人羅開雄到庭證述：伊自90至114年8月底都擔任保全，豐達保全、京鴻保全都是伊的雇主，是同一個砂石廠的二個位置，砂石廠中間有一條路，左邊是豐達保全放鐵、右邊砂石廠是京鴻保全的，保全室是同一個地方，因為每兩年一標，所以雇主不一定一樣。豐達保全雇用伊與林永彰，每月會給1個人3萬塊的保全費用，總共6萬塊，伊負責下午5點到天亮，每月休6天，排休期間原告幫忙，也會簽到，但豐達保全沒有給原告薪水，因此伊會私下給原告1萬元跟6000元的代班費用。京鴻保全這邊是下午五點到上午七點上班，伊與原告一人一個晚上，做一休一，白天的時候有人在工作，不用人看；但伊無法自空照圖看出巡邏範圍或警衛室位於何處。原告是砂石廠員工，不是京鴻保全的員工，京鴻的薪水是2萬多一點，原告有無領京鴻保全的錢伊不清楚，但伊不會再分給原告京鴻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三第至210至213頁）。證人林永彰則證述：伊以前是被告之員工，勞保會在貨運行或其他公司都不清楚，被告叫伊上班就上班，伊跟著原告從楠梓工廠到新店、再到楠梓工廠，過兩三年再回美濃砂石廠。豐達保全業主是榮工工程公司，因榮工工程公司有把鐵件、鋼樑寄放於砂石廠而需要保全，原告知道伊收入較低，就由伊跟豐達保全談可否擔任保全增加收入，伊負責早上，原告負責晚上，豐達保全會將錢匯給伊，伊再分一半給原告，因為原告說不想被扣稅金，同區成功段1238地號土地即美濃砂石廠所有範圍都要巡邏，有無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巡邏之範圍重疊不知悉，原告晚間守衛睡眠時，與羅開雄皆位於空照圖藍筆圈起之位置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13至217頁）。則就美濃砂石廠由豐達保全駐衛部分，實際依照前述豐達保全與榮工工程公司之勞務契約，係巡邏全區，核與證人林永彰陳述相符。原告與證人羅開雄、林永彰分擔駐衛工作，並私下協議給付報酬，而與被告榮工實業之指示無涉，顯非替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服勞務甚明。
　　4.至原告固主張美濃砂石廠委由京鴻保全夜間巡邏部分，係由京鴻保全派駐里港1人，做1休1，代表剩餘部分係由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原告擔任，並以京鴻保全駐衛人員及編組勤務時間表（見本院卷一第275頁）及證人羅開雄前開陳述為佐。惟審酌被告榮工實業尚借用榮工工程公司砂石廠場地，並由豐達保全負擔費用僱請保全巡邏全區，則京鴻保全夜間僅派駐一人輪休，或由羅開雄陳述京鴻保全夜間保全剩餘部分由原告替補，均難認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原告延長工時提供勞務，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五）代墊費用：
　　　原告主張代墊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固據提出估價單為佐（見本院卷一第71至72頁）。惟經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抗辯原告並未實際支付金額，且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已規定固定之請款流程。經查，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非生產性資產及維修費之請款」項，需廠務單位將供應商送貨單、付款憑證連同資產需求單確認後，開立資產驗收單，將所有單據送交權責單位，再由權責單位附上其開立之支付申請單送回總公司請款；其廠務消耗品及廠內人員自行修繕耗材請款，5000元以內檢據核銷，得以零用金支付，5000元以上，將付款憑證及相關附件送權責單位，連同支付申請單送回總公司請款，有其採購流程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25頁），可徵請款均有一定流程，非單憑估價單給付。而前開估價單，僅載「榮工1」、「榮工2」、「榮工3」、「榮工水車」、日期、修繕品名金額，部分並經林永彰簽名於上，然並無維修廠商蓋章於上。此並經證人林永彰證述：這些估價單有看過，這是原告交代伊如果有去保養廠維修的話，維修的單子，伊要簽名，再由保養廠與原告聯繫確認價格，除了車輛保養維修外，也包含砂石廠的馬達、水電。至於有的時候伊也會把三聯單其中1張交給原告，車子有分大保養，伊沒辦法負責，不會是伊開去維修廠直接維修。小保養伊才能負責，伊會詢問原告後，由伊開去維修廠維修。錢有沒有付、最後是誰付，伊沒有看到，單據上面沒蓋用印鑑，只是拿回來讓原告看，代表有更換此類物品，伊完全不知道怎麼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13至217頁）。證人陳寶德證述：伊為榮工實業公司的臨時工，擔任司機，有看過這個估價單，這是和伊修理車子有關的估價單，有寫1號就是和伊有關係，林永彰有簽名的應該就不是伊處理的，這個估價單是為了領修理費的，伊不用付錢，伊會直接交給會計，會計會去處理，付錢的人是誰不知道，伊不會去參與付錢的過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18至220頁）。則前述單據固與維修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廠內車輛有關，惟負責開車前往維修者無需現場付款，後續逕持單據給予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會計請款或交予原告即可，原告復未能提出已支付前開單據所示款項證據以佐，難認其主張已支付代墊款之費用可採，其依據不當得利請求給付代墊款項，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第3項後段、勞基法第55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03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法定利息。及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加班費457萬3260元、月退休金差額9萬5909元、代墊款9800元，共467萬9329元，及其中353萬2317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14萬7012元自民事第二次變更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蔣佩璇
附表一之一 勞退金差額計算表
附表二 加班費計算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號

原      告  黃鎮峰  

訴訟代理人  程昱菁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瑄律師

被      告  大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陳瑋博律師

被      告  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劉禹劭律師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許耀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香源  

            黃增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訴之聲明請求為㈠被告大增建設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大增建設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

    4萬69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實業

    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53萬231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為：㈠

    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應給付原告103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榮

    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467萬9329元，其中353萬2317元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14萬7012元自民事第二次變更

    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88年8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擔任

      工地主任，約定薪資為每月7萬9505元。惟就勞保部分被

      告大增建設公司每年度均有高薪低報之情形。94年7月1日

      勞退新制施行，原告仍在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任職，被告大

      增建設公司於勞退新制施行時並未與原告結清舊制之退休

      金，仍適用舊制退休金，其後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工

      程材料事業部楠梓工廠與高雄砂石工廠以資產作價方式分

      割民營化，於95年8月設立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當時，被

      告大增建設公司即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股東兼董事之一，

      且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

      之總經理，故被告榮工實業公司設立不久後，被告大增建

      設公司便將原告職務調動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廠區工作，

      惟均有勞保高薪低報之情形，且迄原告屆齡退休後，被告

      大增建設公司亦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規定與原告結

      清舊制之退休金。

（二）原告任職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期間，於103年間受派於被告

      榮工實業公司屏東砂石廠擔任廠長，自107年1月1日起於

      下午5時至次日清晨7時兼任保全工作，做一休一，至111

      年4月28日止，惟前開兼任保全期間，被告榮工實業公司

      不曾給予加班費，兼任保全期間，數度為被告榮工實業公

      司代墊維修款項，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從不願清償原告代墊

      款。原告勞保遭改投保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後，原告不曾

      於佑豐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佑豐公司）任職，自100

      年9月開始，原告之部分薪資卻以佑豐公司之名義匯付，

      致原告勞僱關係於形式上無比複雜。

（三）原告年滿65歲時即110年5月31日已辦理退休，被告榮工實

      業公司仍指示原告繼續任職，每月薪資及給付方式均與先

      前相同，即分別由佑豐公司、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支付（11

      0年5月31日起之薪資仍為連續）；不同者乃是於110年8月

      1日以佑豐公司之名義為原告加保老年保險並提繳勞退、

      嗣111年1月再改由被告榮工實業之名義加保及提繳，至11

      1年4月28日退保為止。原告自88年8月27日起即任職於被

      告大增建設公司，並陸續受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榮工實業

      公司調動工作，卻先被勞保、勞退高薪低報在先，並擅自

      將原告改由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投保，高薪低報之餘亦不願

      給付原告兼任保全時應獲取之加班費、代墊費，甚於原告

      屆齡退休時，無一願給付原告舊制勞工退休金。

（四）原告請求金額如下：

　　1.舊制退休金：

　　　原告年滿65歲即110年5月31日時自請退休、並辦理勞保退保，於被告2公司任職年資，已得請領舊制退休金，原告110年5月31日以前六個月之薪資分別為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780元，故原告自請退休前之平均工資為6萬0680元（計算式：(6萬0661+6萬0661 +6萬0661+6萬0661+6萬0661+6萬0780)/6=6萬0680 註：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另原告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自88年9月2日起至96年9月30日止，年資為8年0月29日，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為17個基數(8×2+1=17)，故原告請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之金額為103萬1560元（計算式：6萬0680×17=103萬1560）。

　　2.月退休金差額：

　　　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短提繳原告新制退休金之差額如附表1

      之1為12萬6130元，依此計算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月退休金

      差額為615元，而依此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一次性給付

      原告平均餘命期間，並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

      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之月退休金差額9萬5909元。

　　3.加班費：

　　　原告自107年1月1日起迄111年4月28日止以做一休一之方

      式兼任保全，做一休一之加班時間均自下午5時起迄隔日

      早上7時止，惟此部分均僅請求平日延長工時之加班費，

      不區分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等，如附表2所示，被

      告榮工實業應給付未給付之加班費為457萬3620.78元。

　　4.代墊款：

　　　原告受派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屏東砂石廠擔任廠長兼保全期

      間，曾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代墊維修費9800元，請求被告

      榮工實業公司給付原告9800元之代墊款，爰依非給付型不

      當得利請求返還。

　　5.原告請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給付之金額為103萬1560元；

      又原告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給付之金額則為457萬3620.

      78元之加班費、9800元之代墊款、9萬5909元之一次性給

      付月退休金差額，共計467萬9329元（計算式：457萬3620

      .78+9800+9萬5909= 467萬9329 註：小數點後均捨棄）

（五）爰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第3項後段、勞基法第55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96頁、卷三第5至6頁），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大增公司應給付原告103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467萬9329元，其中353萬2317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14萬7012元自民事第二次變更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則以：

（一）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並非同一事業單位

      ，原告任職88至96年期間，二公司從未有負責人同一之情

      形、二公司分別以各自名義與他人簽訂合約、經營權糾紛

      、勞資爭議調解階段調解人亦作非同一事業之認定，原告

      於被告二公司任職時之工作地點均不相同。原告嗣後至被

      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之特別休假年資亦係從零起算，且被

      告榮工實業公司歷年來均有公告員工特別休假年資，原告

      對於其年資係自96年10月到職後起算並未曾提出異議，原

      告於榮工實業公司勞工名卡亦自行填寫於被告大增建設公

      司任職僅至96年9月。

（二）退步言，縱被告2公司具同一性，原告最後於被告榮工實

      業公司任職即109年12月至110年5月止，所領薪資合計30

      萬元，平均工資為5萬元（計算式:5萬+5萬+5萬+5萬+5萬+

      5萬）÷6=5萬）。乘以原告舊制退休金17個基數，退休金

      之金額應為85萬元，原告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則以：

（一）被告均有與京鴻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鴻保全）簽訂

      相關保全服務承攬契約，委由京鴻保全指派人員擔任保全

      工作。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無償借用土地予訴外人榮工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工程公司)，協商應由榮工工程公

      司另行雇用保全分擔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保全工作，榮工

      工程公司爰委由豐達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達保全）

      執行。而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即將京鴻保全編制夜間人員從

      二員縮編為一員，並無人力缺口之情形。原告任職被告榮

      工實業公司砂石廠主管時，其所屬單位同仁若有延長工時

      之情形，均依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正常程序，由單位人員

      提出予原告審核確認送核，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再依勞基法

      規定給付加班費無誤，原告卻未如此為之。被告榮工實業

      公司亦從未下達指示要求原告兼任夜間保全工作，且原告

      已有自豐達保全領取保全費用，其一方面領取豐達保全之

      薪資，又欲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主張加班費，原告行為純

      屬個人與豐達保全公司協議所為。原告未能提出任何加班

      之證據，縱有加班情事，亦未依循加班費申報之作業流程

      ，且從未獲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同意，原告據此請求給付加

      班費，洵無可採。

（二）依原告之工資清冊所載，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並無短提繳原

      告之勞工退休金，甚至有溢提撥之情事；至原告為何得受

      領佑豐公司之金錢，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亦不知悉。原告據

      此請求被告給付短提繳之勞工退休金，並不可採。

（三）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否認原告代墊9800元，被告榮工實業公

      司關於維修費用請款均有建立相關標準請款流程，每年年

      底均會公告通知當年度的憑證要在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

      如逾期提出將不會支付，原告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將

      近20年，斷無不知上述標準請款作業流程之理，否則也不

      會僅有主張數張單據未請款。縱認該單據為真，原告未依

      照上開標準作業程序請款，當不得再行提出要求被告支付

      。另有關被告榮工實業公司車輛之維修請款，應係適用採

      購驗收作業流程表「3.非生產性資產及維修費之請款」項

      ，經廠務單位將供應商送貨單、付款憑證連同資產需求單

      確認後，開立資產驗收單，將所有單據送交權責單位，再

      由權責單位附上其開立之支付申請單送回總公司請款；亦

      即，車輛維修費係適用「3.非生產性資產及維修費之請款

      」項之規定，並非依據原告所指得以適用「5.廠務消耗品

      及廠內人員自行修繕耗材之請款」項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一）原告自88年9月2日至96年10月1日投保於被告大增建設。

      自96年10月1日起投保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於110年5月3

      1日退休。

（二）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於原告退休後，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

      4月28日按月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

（三）佑豐公司自110年8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為原告提撥勞工

      退休金。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

      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瑕

      疵，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受被告大增建設公司

      調動工作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年資連續，本得請求給付舊

      制勞工退休金。再被告均有高薪低報薪資致月領退休金存

      有差額，更未給付兼任保全之加班費及代墊費用等情，原

      則應就前開請求負舉證責任，核先敘明。　　　

（二）被告間不具同一性，而毋須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

　　1.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但受同一雇主調

       動之工作年資，應予併計，勞動基準法第57條定有明文

      。關於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不可拘泥於公司名稱及

      負責人形式上是否變更作認定，而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

      形，及工作地點、工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

      質之判斷。亦即，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

      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

      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的，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

      ，非不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

      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

      期間合併計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又「原雇主」法人

      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之主體形

      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

      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

      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二法人間

      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者，均應包括在內，始

      不失該條款規範之真諦，庶幾與誠信原則無悖（最高法院

      100年度台上字第1016號、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決意旨

      參照）。而就原雇主與現雇主間具有實體同一性一節，應

      由勞工就前後雇主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

      管理暨薪資給付間，有無自主權等節，舉證以實其說。

　　2.原告主張於96年間遭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為職務調動至被告

      榮工實業公司，逕退保並加保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年資

      應併計而得請求舊制退休金云云。經查，被告大增建設公

      司於96年間之登記地址為臺北市文山區，其資本總額為25

      00萬元，股數2500股，公司負責人為許讚成，主要股東為

      許讚成、許耀仁、高美雪、黃貴美，同時期被告榮工實業

      公司，登記址位於於高雄市美濃區，實收資本總額為6億7

      800萬元，共6780萬股，公司負責人為劉志和，主要股東

      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3051萬股，讚成投資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1017萬股、怡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813萬6000

      股、劉志和持有795萬股、大增建設公司、臺灣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339萬股，有被告之變更登記表在卷可佐（

      見限閱卷第1至7頁）。則原告主張之「原雇主」大增建設

      公司與「現雇主」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間之登記址、法定代

      理人、資本額規模及股東組成均有差異，卷內亦乏證據可

      佐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得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為財務管理、

      資金運用、人事管理，難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受被告大增

      實業公司操控，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原告主張已難認可

      採。

　　3.次查，原告亦承其自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至被告榮工實業公

      司，係從事雪霸工程長期駐地，工作地點、內容、直屬主

      管均有變化（見本院卷二第732頁），原告轉至被告榮工

      實業公司任職時填寫之人事管理卡（見本院卷三第69頁）

      ，其經歷包含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擔任廠務，起迄時間為

      86年8月至96年9月。另依據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歷次公告之

      特別休假日數明細表（見本院卷三第71至75頁），被告榮

      工實業均以原告96年10月1日到職日基礎計給特別休假日

      數。均可認原告係以曾任職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為基礎，轉

      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派駐雪霸工程，其職務內容、

      地點已均不同，亦未經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承認原告於被告

      大增建設公司任職年資甚明，其主張被告間具有實質同一

      性，更無可採。

　　4.原告雖另以合作金庫、中華郵政帳戶之查詢明細（見本院

      卷一第60頁、本院卷三第23頁），主張於96年10月至12月

      有同時受領被告薪資，而有同一性云云。然審酌原告於於

      此期間所領薪資重複期間甚短，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因原告

      離職而未及給付全額薪資或其他應結算費用，而於離職月

      後持續給付至清償止，亦難以前開情形為有利原告之認定

      。綜此，原告主張因被告間具同一性，應合併計算年資，

      而得依照請求舊制退休金，並非有據，應予駁回。

（三）勞退金月退金差額部分

　　1.原告其受領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實際包含佑豐公司每月給

      付之金額，而存有勞工退休金差額云云。經查，原告自任

      職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後，自96年11月起，每月約於5日匯

      款，紀錄多為2筆，其中1筆金額多固定為1萬2500元，通

      常註記為佑豐公司之匯款，另外之金額約4至6萬餘元，並

      非固定，部分註記之GR-00000000，屬被告榮工實業公司

      所發（見本院卷一第73至121頁、本院卷三第23至32頁）

      。可徵原告固定每月收取除榮工實業公司以自己名義發給

      之薪資外，另收受佑豐公司每月1萬2500元，每年度為15

      萬元，核先續明。

　　2.惟收受資金之原因甚多。而經本院檢附資料函詢佑豐公司

      匯款原因，原告有無任職等情，其函覆以因變更公司負責

      人，跟隨經營管理者異動，員工因此離職，所詢非目前負

      責人所經營時期不清楚，建請函詢當時之負責人林東生等

      語（見本院卷三第53頁），再經本院函詢原負責人林東生

      ，其僅表明：自佑豐公司辭去董事長、董事職務，人事資

      料均留存於該公司，歉難提供資料，印象原告曾短期任職

      或或兼職，因經營期間，工地由各負責專案人員處理，時

      間久遠無法確定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3頁），而自110年

      8月至12月間，原告投保單位為佑豐公司等情，有佑豐公

      司被保險人名冊在卷可佐（見被保險人名冊卷第53頁、第

      60頁、第64頁、第74頁、第77至78頁）。對應該期間原告

      受領薪資，仍為2筆，1筆為不固定金額約4萬至5萬元，另

      1筆仍固定為佑豐公司每月匯款1萬2500元（見本院卷一第

      117至119頁），則於原告勞保投保佑豐公司期間受領薪資

      期間，仍另固定受領1萬2500元，則該固定金額是否確為

      薪資，或為兼職之報酬，已非無疑。卷內更乏資料可佐佑

      豐公司匯款係因受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給付，原告主張

      ，尚難遽採。

　　3.原告雖以佑豐公司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間實際營業地址同

      一，營業車輛共同掛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抗辯不知為何

      佑豐公司匯款不可採信云云。經查，佑豐公司為被告榮工

      實業公司之混凝土生產及運輸合約協辦廠商，有合約書在

      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49頁），則其營業地址或辦

      公室鄰近共用或營業車輛共同掛名，無違常情。原告復未

      能提出該匯款係由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給付，其主張因

      實際薪資包含佑豐公司匯款，提繳勞工退休金存有差額，

      受有損害，並非可採，應予駁回。

（四）加班費部分：

　　1.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

      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揆諸勞基法第32條

      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

      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可知雇主並非當然

      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利，雇主之要求，尚應得工

      會或勞工之同意；另一方面，勞工提供勞務之目的，在於

      獲得工資，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

      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

      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

      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

      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因

      此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

      工主張有加班之事實者，應就其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且有

      業務需要、提供勞務等節，盡舉證之責。

　　2.經查，原告固主張其自107年1月1日起迄111年4月28日止

      ，自下午5時起迄隔日早上7時止擔任保全，做一休一云云

      。惟就其確有於前開時間擔任保全，且經被告指示服勞務

      一節，已乏證據可佐。而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就其位於高雄

      市○○區○○○村00號即同區成功段1238地號土地之地點（下

      稱美濃砂石廠），除供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使用外，另借用

      予榮工工程公司，由該公司自行負擔派駐保全等情，有借

      用備忘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77至278頁）。被告榮

      工實業公司108年間係委由京鴻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協助駐

      衛保全，榮工工程公司自109年6月20日起係由豐達保全協

      助保全，保全之位置即為前述美濃砂石廠所在地址等情，

      有駐衛保全服務承攬契約書、豐達保全回函及其所附勞務

      契約、工程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簽認單可佐（見本院卷一第

      267至275頁、卷三第139至187頁），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

      是否有必要另要求原告巡邏美濃砂石廠擔任保全，已非全

      然無疑。

　　3.證人羅開雄到庭證述：伊自90至114年8月底都擔任保全，

      豐達保全、京鴻保全都是伊的雇主，是同一個砂石廠的二

      個位置，砂石廠中間有一條路，左邊是豐達保全放鐵、右

      邊砂石廠是京鴻保全的，保全室是同一個地方，因為每兩

      年一標，所以雇主不一定一樣。豐達保全雇用伊與林永彰

      ，每月會給1個人3萬塊的保全費用，總共6萬塊，伊負責

      下午5點到天亮，每月休6天，排休期間原告幫忙，也會簽

      到，但豐達保全沒有給原告薪水，因此伊會私下給原告1

      萬元跟6000元的代班費用。京鴻保全這邊是下午五點到上

      午七點上班，伊與原告一人一個晚上，做一休一，白天的

      時候有人在工作，不用人看；但伊無法自空照圖看出巡邏

      範圍或警衛室位於何處。原告是砂石廠員工，不是京鴻保

      全的員工，京鴻的薪水是2萬多一點，原告有無領京鴻保

      全的錢伊不清楚，但伊不會再分給原告京鴻的錢等語（見

      本院卷三第至210至213頁）。證人林永彰則證述：伊以前

      是被告之員工，勞保會在貨運行或其他公司都不清楚，被

      告叫伊上班就上班，伊跟著原告從楠梓工廠到新店、再到

      楠梓工廠，過兩三年再回美濃砂石廠。豐達保全業主是榮

      工工程公司，因榮工工程公司有把鐵件、鋼樑寄放於砂石

      廠而需要保全，原告知道伊收入較低，就由伊跟豐達保全

      談可否擔任保全增加收入，伊負責早上，原告負責晚上，

      豐達保全會將錢匯給伊，伊再分一半給原告，因為原告說

      不想被扣稅金，同區成功段1238地號土地即美濃砂石廠所

      有範圍都要巡邏，有無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巡邏之範圍

      重疊不知悉，原告晚間守衛睡眠時，與羅開雄皆位於空照

      圖藍筆圈起之位置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13至217頁）。則

      就美濃砂石廠由豐達保全駐衛部分，實際依照前述豐達保

      全與榮工工程公司之勞務契約，係巡邏全區，核與證人林

      永彰陳述相符。原告與證人羅開雄、林永彰分擔駐衛工作

      ，並私下協議給付報酬，而與被告榮工實業之指示無涉，

      顯非替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服勞務甚明。

　　4.至原告固主張美濃砂石廠委由京鴻保全夜間巡邏部分，係

      由京鴻保全派駐里港1人，做1休1，代表剩餘部分係由被

      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原告擔任，並以京鴻保全駐衛人員及

      編組勤務時間表（見本院卷一第275頁）及證人羅開雄前

      開陳述為佐。惟審酌被告榮工實業尚借用榮工工程公司砂

      石廠場地，並由豐達保全負擔費用僱請保全巡邏全區，則

      京鴻保全夜間僅派駐一人輪休，或由羅開雄陳述京鴻保全

      夜間保全剩餘部分由原告替補，均難認係被告榮工實業公

      司指示原告延長工時提供勞務，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五）代墊費用：

　　　原告主張代墊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固據提出估價單為佐（見本院卷一第71至72頁）。惟經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抗辯原告並未實際支付金額，且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已規定固定之請款流程。經查，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非生產性資產及維修費之請款」項，需廠務單位將供應商送貨單、付款憑證連同資產需求單確認後，開立資產驗收單，將所有單據送交權責單位，再由權責單位附上其開立之支付申請單送回總公司請款；其廠務消耗品及廠內人員自行修繕耗材請款，5000元以內檢據核銷，得以零用金支付，5000元以上，將付款憑證及相關附件送權責單位，連同支付申請單送回總公司請款，有其採購流程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25頁），可徵請款均有一定流程，非單憑估價單給付。而前開估價單，僅載「榮工1」、「榮工2」、「榮工3」、「榮工水車」、日期、修繕品名金額，部分並經林永彰簽名於上，然並無維修廠商蓋章於上。此並經證人林永彰證述：這些估價單有看過，這是原告交代伊如果有去保養廠維修的話，維修的單子，伊要簽名，再由保養廠與原告聯繫確認價格，除了車輛保養維修外，也包含砂石廠的馬達、水電。至於有的時候伊也會把三聯單其中1張交給原告，車子有分大保養，伊沒辦法負責，不會是伊開去維修廠直接維修。小保養伊才能負責，伊會詢問原告後，由伊開去維修廠維修。錢有沒有付、最後是誰付，伊沒有看到，單據上面沒蓋用印鑑，只是拿回來讓原告看，代表有更換此類物品，伊完全不知道怎麼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13至217頁）。證人陳寶德證述：伊為榮工實業公司的臨時工，擔任司機，有看過這個估價單，這是和伊修理車子有關的估價單，有寫1號就是和伊有關係，林永彰有簽名的應該就不是伊處理的，這個估價單是為了領修理費的，伊不用付錢，伊會直接交給會計，會計會去處理，付錢的人是誰不知道，伊不會去參與付錢的過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18至220頁）。則前述單據固與維修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廠內車輛有關，惟負責開車前往維修者無需現場付款，後續逕持單據給予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會計請款或交予原告即可，原告復未能提出已支付前開單據所示款項證據以佐，難認其主張已支付代墊款之費用可採，其依據不當得利請求給付代墊款項，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

    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第3項後段、勞基法第55條、勞

    基法第24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大增建設公

    司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03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迄清償日法定利息。及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

    原告加班費457萬3260元、月退休金差額9萬5909元、代墊款

    9800元，共467萬9329元，及其中353萬2317元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其餘114萬7012元自民事第二次變更訴之聲明

    暨調查證據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均無

    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蔣佩璇

附表一之一 勞退金差額計算表

附表二 加班費計算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字第1號

原      告  黃鎮峰  

訴訟代理人  程昱菁律師

複代理人    楊文瑄律師

被      告  大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陳瑋博律師

被      告  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劉禹劭律師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許耀仁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黃香源  

            黃增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退休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訴之聲明請求為㈠被告大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增建設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4萬692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榮工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53萬231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嗣變更聲明為：㈠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應給付原告103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467萬9329元，其中353萬2317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14萬7012元自民事第二次變更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民國88年8月27日起受僱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擔任工地主任，約定薪資為每月7萬9505元。惟就勞保部分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每年度均有高薪低報之情形。94年7月1日勞退新制施行，原告仍在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任職，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於勞退新制施行時並未與原告結清舊制之退休金，仍適用舊制退休金，其後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之工程材料事業部楠梓工廠與高雄砂石工廠以資產作價方式分割民營化，於95年8月設立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當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即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股東兼董事之一，且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之法定代理人即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總經理，故被告榮工實業公司設立不久後，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便將原告職務調動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廠區工作，惟均有勞保高薪低報之情形，且迄原告屆齡退休後，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亦未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規定與原告結清舊制之退休金。

（二）原告任職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期間，於103年間受派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屏東砂石廠擔任廠長，自107年1月1日起於下午5時至次日清晨7時兼任保全工作，做一休一，至111年4月28日止，惟前開兼任保全期間，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不曾給予加班費，兼任保全期間，數度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代墊維修款項，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從不願清償原告代墊款。原告勞保遭改投保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後，原告不曾於佑豐貨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佑豐公司）任職，自100年9月開始，原告之部分薪資卻以佑豐公司之名義匯付，致原告勞僱關係於形式上無比複雜。

（三）原告年滿65歲時即110年5月31日已辦理退休，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仍指示原告繼續任職，每月薪資及給付方式均與先前相同，即分別由佑豐公司、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支付（110年5月31日起之薪資仍為連續）；不同者乃是於110年8月1日以佑豐公司之名義為原告加保老年保險並提繳勞退、嗣111年1月再改由被告榮工實業之名義加保及提繳，至111年4月28日退保為止。原告自88年8月27日起即任職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並陸續受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榮工實業公司調動工作，卻先被勞保、勞退高薪低報在先，並擅自將原告改由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投保，高薪低報之餘亦不願給付原告兼任保全時應獲取之加班費、代墊費，甚於原告屆齡退休時，無一願給付原告舊制勞工退休金。

（四）原告請求金額如下：

　　1.舊制退休金：

　　　原告年滿65歲即110年5月31日時自請退休、並辦理勞保退保，於被告2公司任職年資，已得請領舊制退休金，原告110年5月31日以前六個月之薪資分別為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661元、6萬0780元，故原告自請退休前之平均工資為6萬0680元（計算式：(6萬0661+6萬0661 +6萬0661+6萬0661+6萬0661+6萬0780)/6=6萬0680 註：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另原告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自88年9月2日起至96年9月30日止，年資為8年0月29日，依勞基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為17個基數(8×2+1=17)，故原告請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給付舊制退休金之金額為103萬1560元（計算式：6萬0680×17=103萬1560）。

　　2.月退休金差額：

　　　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短提繳原告新制退休金之差額如附表1之1為12萬6130元，依此計算原告勞工退休金之月退休金差額為615元，而依此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一次性給付原告平均餘命期間，並依霍夫曼計算法扣除中間利息後（首期給付不扣除中間利息）之月退休金差額9萬5909元。

　　3.加班費：

　　　原告自107年1月1日起迄111年4月28日止以做一休一之方式兼任保全，做一休一之加班時間均自下午5時起迄隔日早上7時止，惟此部分均僅請求平日延長工時之加班費，不區分休息日、例假日、國定假日等，如附表2所示，被告榮工實業應給付未給付之加班費為457萬3620.78元。

　　4.代墊款：

　　　原告受派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屏東砂石廠擔任廠長兼保全期間，曾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代墊維修費9800元，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給付原告9800元之代墊款，爰依非給付型不當得利請求返還。

　　5.原告請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給付之金額為103萬1560元；又原告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給付之金額則為457萬3620.78元之加班費、9800元之代墊款、9萬5909元之一次性給付月退休金差額，共計467萬9329元（計算式：457萬3620.78+9800+9萬5909= 467萬9329 註：小數點後均捨棄）

（五）爰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第3項後段、勞基法第55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見本院卷一第396頁、卷三第5至6頁），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大增公司應給付原告103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467萬9329元，其中353萬2317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14萬7012元自民事第二次變更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則以：

（一）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並非同一事業單位，原告任職88至96年期間，二公司從未有負責人同一之情形、二公司分別以各自名義與他人簽訂合約、經營權糾紛、勞資爭議調解階段調解人亦作非同一事業之認定，原告於被告二公司任職時之工作地點均不相同。原告嗣後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之特別休假年資亦係從零起算，且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歷年來均有公告員工特別休假年資，原告對於其年資係自96年10月到職後起算並未曾提出異議，原告於榮工實業公司勞工名卡亦自行填寫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任職僅至96年9月。

（二）退步言，縱被告2公司具同一性，原告最後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即109年12月至110年5月止，所領薪資合計30萬元，平均工資為5萬元（計算式:5萬+5萬+5萬+5萬+5萬+5萬）÷6=5萬）。乘以原告舊制退休金17個基數，退休金之金額應為85萬元，原告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則以：

（一）被告均有與京鴻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京鴻保全）簽訂相關保全服務承攬契約，委由京鴻保全指派人員擔任保全工作。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無償借用土地予訴外人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工工程公司)，協商應由榮工工程公司另行雇用保全分擔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保全工作，榮工工程公司爰委由豐達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達保全）執行。而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即將京鴻保全編制夜間人員從二員縮編為一員，並無人力缺口之情形。原告任職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砂石廠主管時，其所屬單位同仁若有延長工時之情形，均依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正常程序，由單位人員提出予原告審核確認送核，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再依勞基法規定給付加班費無誤，原告卻未如此為之。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亦從未下達指示要求原告兼任夜間保全工作，且原告已有自豐達保全領取保全費用，其一方面領取豐達保全之薪資，又欲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主張加班費，原告行為純屬個人與豐達保全公司協議所為。原告未能提出任何加班之證據，縱有加班情事，亦未依循加班費申報之作業流程，且從未獲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同意，原告據此請求給付加班費，洵無可採。

（二）依原告之工資清冊所載，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並無短提繳原告之勞工退休金，甚至有溢提撥之情事；至原告為何得受領佑豐公司之金錢，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亦不知悉。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短提繳之勞工退休金，並不可採。

（三）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否認原告代墊9800元，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關於維修費用請款均有建立相關標準請款流程，每年年底均會公告通知當年度的憑證要在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請，如逾期提出將不會支付，原告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將近20年，斷無不知上述標準請款作業流程之理，否則也不會僅有主張數張單據未請款。縱認該單據為真，原告未依照上開標準作業程序請款，當不得再行提出要求被告支付。另有關被告榮工實業公司車輛之維修請款，應係適用採購驗收作業流程表「3.非生產性資產及維修費之請款」項，經廠務單位將供應商送貨單、付款憑證連同資產需求單確認後，開立資產驗收單，將所有單據送交權責單位，再由權責單位附上其開立之支付申請單送回總公司請款；亦即，車輛維修費係適用「3.非生產性資產及維修費之請款」項之規定，並非依據原告所指得以適用「5.廠務消耗品及廠內人員自行修繕耗材之請款」項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一第396頁）

（一）原告自88年9月2日至96年10月1日投保於被告大增建設。自96年10月1日起投保於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於110年5月31日退休。

（二）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於原告退休後，於111年1月1日至111年4月28日按月提繳原告勞工退休金。

（三）佑豐公司自110年8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為原告提撥勞工退休金。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瑕疵，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原告主張受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調動工作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年資連續，本得請求給付舊制勞工退休金。再被告均有高薪低報薪資致月領退休金存有差額，更未給付兼任保全之加班費及代墊費用等情，原則應就前開請求負舉證責任，核先敘明。　　　

（二）被告間不具同一性，而毋須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

　　1.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但受同一雇主調 動之工作年資，應予併計，勞動基準法第57條定有明文。關於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不可拘泥於公司名稱及負責人形式上是否變更作認定，而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工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亦即，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的，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非不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庶符誠實及信用原則；又「原雇主」法人與另成立之他法人，縱在法律上之型態，名義上之主體形式未盡相同，但該他法人之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等項，如為「原雇主」法人所操控，該他法人之人格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二法人間之構成關係顯具有「實體同一性」者，均應包括在內，始不失該條款規範之真諦，庶幾與誠信原則無悖（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16號、98年度台上字第6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就原雇主與現雇主間具有實體同一性一節，應由勞工就前後雇主財務管理、資金運用、營運方針、人事管理暨薪資給付間，有無自主權等節，舉證以實其說。

　　2.原告主張於96年間遭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為職務調動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逕退保並加保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年資應併計而得請求舊制退休金云云。經查，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於96年間之登記地址為臺北市文山區，其資本總額為2500萬元，股數2500股，公司負責人為許讚成，主要股東為許讚成、許耀仁、高美雪、黃貴美，同時期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登記址位於於高雄市美濃區，實收資本總額為6億7800萬元，共6780萬股，公司負責人為劉志和，主要股東為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持有3051萬股，讚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17萬股、怡映股份有限公司持有813萬6000股、劉志和持有795萬股、大增建設公司、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持有339萬股，有被告之變更登記表在卷可佐（見限閱卷第1至7頁）。則原告主張之「原雇主」大增建設公司與「現雇主」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間之登記址、法定代理人、資本額規模及股東組成均有差異，卷內亦乏證據可佐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得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為財務管理、資金運用、人事管理，難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受被告大增實業公司操控，已形骸化而無自主權，原告主張已難認可採。

　　3.次查，原告亦承其自被告大增建設公司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係從事雪霸工程長期駐地，工作地點、內容、直屬主管均有變化（見本院卷二第732頁），原告轉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時填寫之人事管理卡（見本院卷三第69頁），其經歷包含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擔任廠務，起迄時間為86年8月至96年9月。另依據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歷次公告之特別休假日數明細表（見本院卷三第71至75頁），被告榮工實業均以原告96年10月1日到職日基礎計給特別休假日數。均可認原告係以曾任職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為基礎，轉至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任職，派駐雪霸工程，其職務內容、地點已均不同，亦未經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承認原告於被告大增建設公司任職年資甚明，其主張被告間具有實質同一性，更無可採。

　　4.原告雖另以合作金庫、中華郵政帳戶之查詢明細（見本院卷一第60頁、本院卷三第23頁），主張於96年10月至12月有同時受領被告薪資，而有同一性云云。然審酌原告於於此期間所領薪資重複期間甚短，被告大增建設公司因原告離職而未及給付全額薪資或其他應結算費用，而於離職月後持續給付至清償止，亦難以前開情形為有利原告之認定。綜此，原告主張因被告間具同一性，應合併計算年資，而得依照請求舊制退休金，並非有據，應予駁回。

（三）勞退金月退金差額部分

　　1.原告其受領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實際包含佑豐公司每月給付之金額，而存有勞工退休金差額云云。經查，原告自任職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後，自96年11月起，每月約於5日匯款，紀錄多為2筆，其中1筆金額多固定為1萬2500元，通常註記為佑豐公司之匯款，另外之金額約4至6萬餘元，並非固定，部分註記之GR-00000000，屬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所發（見本院卷一第73至121頁、本院卷三第23至32頁）。可徵原告固定每月收取除榮工實業公司以自己名義發給之薪資外，另收受佑豐公司每月1萬2500元，每年度為15萬元，核先續明。

　　2.惟收受資金之原因甚多。而經本院檢附資料函詢佑豐公司匯款原因，原告有無任職等情，其函覆以因變更公司負責人，跟隨經營管理者異動，員工因此離職，所詢非目前負責人所經營時期不清楚，建請函詢當時之負責人林東生等語（見本院卷三第53頁），再經本院函詢原負責人林東生，其僅表明：自佑豐公司辭去董事長、董事職務，人事資料均留存於該公司，歉難提供資料，印象原告曾短期任職或或兼職，因經營期間，工地由各負責專案人員處理，時間久遠無法確定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33頁），而自110年8月至12月間，原告投保單位為佑豐公司等情，有佑豐公司被保險人名冊在卷可佐（見被保險人名冊卷第53頁、第60頁、第64頁、第74頁、第77至78頁）。對應該期間原告受領薪資，仍為2筆，1筆為不固定金額約4萬至5萬元，另1筆仍固定為佑豐公司每月匯款1萬2500元（見本院卷一第117至119頁），則於原告勞保投保佑豐公司期間受領薪資期間，仍另固定受領1萬2500元，則該固定金額是否確為薪資，或為兼職之報酬，已非無疑。卷內更乏資料可佐佑豐公司匯款係因受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給付，原告主張，尚難遽採。

　　3.原告雖以佑豐公司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間實際營業地址同一，營業車輛共同掛名，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抗辯不知為何佑豐公司匯款不可採信云云。經查，佑豐公司為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之混凝土生產及運輸合約協辦廠商，有合約書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45至349頁），則其營業地址或辦公室鄰近共用或營業車輛共同掛名，無違常情。原告復未能提出該匯款係由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給付，其主張因實際薪資包含佑豐公司匯款，提繳勞工退休金存有差額，受有損害，並非可採，應予駁回。

（四）加班費部分：

　　1.按勞基法第24條規定，雇主對於延長工作時間之勞工負有給付延長工作時間加班工資之義務，但揆諸勞基法第32條第1項規定：「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可知雇主並非當然有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之權利，雇主之要求，尚應得工會或勞工之同意；另一方面，勞工提供勞務之目的，在於獲得工資，勞工在正常之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為雇主提供勞務，除其提供勞務，係基於雇主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外，勞工當無本於勞動契約或勞基法規定，向雇主請求報酬之餘地，因其延長工作時間，本不在雇主預期之範圍中，勞工自無強使雇主受領其勞務之給付之理。因此除有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推定勞工工時之情形外，勞工主張有加班之事實者，應就其確有延長工作時間、且有業務需要、提供勞務等節，盡舉證之責。

　　2.經查，原告固主張其自107年1月1日起迄111年4月28日止，自下午5時起迄隔日早上7時止擔任保全，做一休一云云。惟就其確有於前開時間擔任保全，且經被告指示服勞務一節，已乏證據可佐。而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就其位於高雄市○○區○○○村00號即同區成功段1238地號土地之地點（下稱美濃砂石廠），除供被告榮工實業公司使用外，另借用予榮工工程公司，由該公司自行負擔派駐保全等情，有借用備忘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77至278頁）。被告榮工實業公司108年間係委由京鴻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協助駐衛保全，榮工工程公司自109年6月20日起係由豐達保全協助保全，保全之位置即為前述美濃砂石廠所在地址等情，有駐衛保全服務承攬契約書、豐達保全回函及其所附勞務契約、工程變更設計追加減帳簽認單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67至275頁、卷三第139至187頁），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是否有必要另要求原告巡邏美濃砂石廠擔任保全，已非全然無疑。

　　3.證人羅開雄到庭證述：伊自90至114年8月底都擔任保全，豐達保全、京鴻保全都是伊的雇主，是同一個砂石廠的二個位置，砂石廠中間有一條路，左邊是豐達保全放鐵、右邊砂石廠是京鴻保全的，保全室是同一個地方，因為每兩年一標，所以雇主不一定一樣。豐達保全雇用伊與林永彰，每月會給1個人3萬塊的保全費用，總共6萬塊，伊負責下午5點到天亮，每月休6天，排休期間原告幫忙，也會簽到，但豐達保全沒有給原告薪水，因此伊會私下給原告1萬元跟6000元的代班費用。京鴻保全這邊是下午五點到上午七點上班，伊與原告一人一個晚上，做一休一，白天的時候有人在工作，不用人看；但伊無法自空照圖看出巡邏範圍或警衛室位於何處。原告是砂石廠員工，不是京鴻保全的員工，京鴻的薪水是2萬多一點，原告有無領京鴻保全的錢伊不清楚，但伊不會再分給原告京鴻的錢等語（見本院卷三第至210至213頁）。證人林永彰則證述：伊以前是被告之員工，勞保會在貨運行或其他公司都不清楚，被告叫伊上班就上班，伊跟著原告從楠梓工廠到新店、再到楠梓工廠，過兩三年再回美濃砂石廠。豐達保全業主是榮工工程公司，因榮工工程公司有把鐵件、鋼樑寄放於砂石廠而需要保全，原告知道伊收入較低，就由伊跟豐達保全談可否擔任保全增加收入，伊負責早上，原告負責晚上，豐達保全會將錢匯給伊，伊再分一半給原告，因為原告說不想被扣稅金，同區成功段1238地號土地即美濃砂石廠所有範圍都要巡邏，有無與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巡邏之範圍重疊不知悉，原告晚間守衛睡眠時，與羅開雄皆位於空照圖藍筆圈起之位置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13至217頁）。則就美濃砂石廠由豐達保全駐衛部分，實際依照前述豐達保全與榮工工程公司之勞務契約，係巡邏全區，核與證人林永彰陳述相符。原告與證人羅開雄、林永彰分擔駐衛工作，並私下協議給付報酬，而與被告榮工實業之指示無涉，顯非替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服勞務甚明。

　　4.至原告固主張美濃砂石廠委由京鴻保全夜間巡邏部分，係由京鴻保全派駐里港1人，做1休1，代表剩餘部分係由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原告擔任，並以京鴻保全駐衛人員及編組勤務時間表（見本院卷一第275頁）及證人羅開雄前開陳述為佐。惟審酌被告榮工實業尚借用榮工工程公司砂石廠場地，並由豐達保全負擔費用僱請保全巡邏全區，則京鴻保全夜間僅派駐一人輪休，或由羅開雄陳述京鴻保全夜間保全剩餘部分由原告替補，均難認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指示原告延長工時提供勞務，原告主張並無可採。

（五）代墊費用：

　　　原告主張代墊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固據提出估價單為佐（見本院卷一第71至72頁）。惟經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抗辯原告並未實際支付金額，且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已規定固定之請款流程。經查，被告榮工實業公司非生產性資產及維修費之請款」項，需廠務單位將供應商送貨單、付款憑證連同資產需求單確認後，開立資產驗收單，將所有單據送交權責單位，再由權責單位附上其開立之支付申請單送回總公司請款；其廠務消耗品及廠內人員自行修繕耗材請款，5000元以內檢據核銷，得以零用金支付，5000元以上，將付款憑證及相關附件送權責單位，連同支付申請單送回總公司請款，有其採購流程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三第125頁），可徵請款均有一定流程，非單憑估價單給付。而前開估價單，僅載「榮工1」、「榮工2」、「榮工3」、「榮工水車」、日期、修繕品名金額，部分並經林永彰簽名於上，然並無維修廠商蓋章於上。此並經證人林永彰證述：這些估價單有看過，這是原告交代伊如果有去保養廠維修的話，維修的單子，伊要簽名，再由保養廠與原告聯繫確認價格，除了車輛保養維修外，也包含砂石廠的馬達、水電。至於有的時候伊也會把三聯單其中1張交給原告，車子有分大保養，伊沒辦法負責，不會是伊開去維修廠直接維修。小保養伊才能負責，伊會詢問原告後，由伊開去維修廠維修。錢有沒有付、最後是誰付，伊沒有看到，單據上面沒蓋用印鑑，只是拿回來讓原告看，代表有更換此類物品，伊完全不知道怎麼請款等語（見本院卷三第213至217頁）。證人陳寶德證述：伊為榮工實業公司的臨時工，擔任司機，有看過這個估價單，這是和伊修理車子有關的估價單，有寫1號就是和伊有關係，林永彰有簽名的應該就不是伊處理的，這個估價單是為了領修理費的，伊不用付錢，伊會直接交給會計，會計會去處理，付錢的人是誰不知道，伊不會去參與付錢的過程等語（見本院卷第218至220頁）。則前述單據固與維修被告榮工實業公司廠內車輛有關，惟負責開車前往維修者無需現場付款，後續逕持單據給予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會計請款或交予原告即可，原告復未能提出已支付前開單據所示款項證據以佐，難認其主張已支付代墊款之費用可採，其依據不當得利請求給付代墊款項，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從而，原告依勞退條例第11條第3項、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第72條第1項後段、第3項後段、勞基法第55條、勞基法第24條第1項、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大增建設公司給付原告舊制退休金103萬15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法定利息。及請求被告榮工實業公司應給付原告加班費457萬3260元、月退休金差額9萬5909元、代墊款9800元，共467萬9329元，及其中353萬2317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餘114萬7012元自民事第二次變更訴之聲明暨調查證據聲請狀送達翌日起迄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曾育祺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蔣佩璇

附表一之一 勞退金差額計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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